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锁骨骨折术中颈臂丛联合麻醉和单一臂丛麻醉的麻醉效果
分析 

李菲 

(武汉北斗星儿童医院  湖北武汉  430062) 

摘要：目的 探究锁骨骨折术中颈臂丛联合麻醉和单一臂丛麻醉的麻醉效果。方法 将 2019 年 1 月～2022 年 5 月在本院行锁骨骨折术患者 140

例随机分为参照组和研究组，各 70 例，参照组实施单一臂丛麻醉，研究组实施颈臂丛联合麻醉，对比 2 组麻醉效果、生命体征及不良反应发

生情况。结果 研究组麻醉有效率 97.14%高于参照组 78.57%（P＜0.05）。麻醉后研究组心率、呼吸频率、平均动脉压均低于参照组（P＜0.05）。

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1.43%（1/70）与参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4.29%（3/70）对比无明显差异（P>0.05）。结论 对锁骨骨折术患者实施颈臂丛

联合麻醉较单一臂丛麻醉具有更佳的麻醉效果，对生命体征影响较少，不良反应少，值得推荐应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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锁骨骨折是临床常见的创伤性疾病，多发于儿童及青壮年，骨

折原因多为直接暴力或间接暴力[1]。手术是治疗锁骨骨折的常用手

段，而科学的麻醉方案可减轻患者应激反应，确保术中生命体征平

稳，提高手术效果[2]。锁骨骨折术的麻醉方式包含局部麻醉、全身

麻醉、神经阻滞麻醉，对于较轻的锁骨骨折，一般采取局部麻醉或

神经阻滞麻醉。在锁骨上方的大神经走行部位注射麻醉药物，使锁

骨部位的软组织达到麻醉的效果，如臂丛或颈丛阻滞麻醉。对于较

严重的锁骨骨折，如粉碎性骨折或在检查时发现其他脏器损伤，由

于手术过程较复杂，为降低手术风险，需采取全身麻醉。但全身麻

醉易引起恶心呕吐、尿潴留、呼吸抑制等并发症[3]。传统的臂丛神

经阻滞麻醉通过肌间沟入路对患者臂丛神经根进行阻滞以获取麻

醉效果，在临床中应用较广。但因解剖的变异及部分患者体表标志

不清或患者不配合致使臂丛神经阻滞麻醉无法精准定位，影响麻醉

效果，且易损伤患者神经与血管等[4]。故本研究对锁骨骨折术患者

实施颈臂丛联合麻醉，观察其应用价值。 

1 资料与方法 

1.1 一般资料  

将 2019 年 1 月～2022 年 5 月在本院行锁骨骨折术患者 140 例

随机分为参照组和研究组，各 70 例。参照组男女比例：38：32，

年龄 30～60 岁，平均（38.68±5.52）岁；研究组男女比例：37：

33，年龄 30～60 岁，平均（38.78±5.35）岁。对比 2 组一般资料

无明显差异(P＞0.05)。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。纳入标准：（1）

无其他部位骨折；（2）均为 I～Ⅱ级锁骨骨折患者；（3）签署知情

同意书。排除标准：（1）伴有感觉障碍者；（2）临床资料不全者；

（3）具有精神类疾病或沟通有障碍的患者。 

1.2 方法 

参照组采取单一臂丛阻滞麻醉：患者去枕保持平卧位，头部偏

向一侧，根据解剖部位明确胸锁乳突肌锁骨头、中斜角肌与前斜角

肌，在患侧上肢靠近胸前与中斜角肌问肌间沟上方 1／3 部位穿刺，

穿刺完成后将 25～30 mL 的 1％利多卡因与 0.25％罗哌卡因混合液

注入，于 10 min 后观察麻醉效果。 

研究组采取颈臂丛联合麻醉：在胸锁乳突肌的后缘中点和颈外

静脉交点下方 0.5cm 位置穿刺，将 7 号针从垂直方向刺入，然后按

照臂丛阻滞麻醉方法执行麻醉操作。 

1.3 观察指标 

（1）对比 2 组麻醉效果。评价标准：优：麻醉后患者保持安

静且无痛苦，肌肉完全放松，手术进展顺利；良：术中牵拉操作时

患者有不适感或痛感，经镇静镇痛后手术可继续进行；差：术中需

不断进行麻醉，或需实施全身麻醉。（2）对比 2 组麻醉前后生命体

征变化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率。 

1.4 统计学方法 

采用 SPSS22.0 统计软件对本次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，P＜

0.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。 

2 结果 

2.1 两组麻醉效果对比 

研究组麻醉效果 97.14%高于参照组 78.57%（P＜0.05）。见表 1。 

表 1 对比 2 组麻醉效果[n=70,(%)] 

分组 例数 优 良 差 有效率 

研究组 70 58（82.86） 10（14.29） 2（2.86） 68（97.14） 

参照组 70 36（51.43） 19（27.14） 15（21.43） 55（78.5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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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2     11.315 

P     0.001 

2.2 两组麻醉前后生命体征对比 

麻醉后研究组心率、呼吸频率、平均动脉压均低于参照组（P

＜0.05）。见表 2。 

表 2 对比 2 组麻醉前后生命体征变化情况（ sx ± ）（n=70） 

指标 时间 参照组 研究组 t P 

心率（次/min） 麻醉前 83±5 82±4 1.307 0.193 

 麻醉后 92±7 81±5 10.699 <0.001 

呼吸频率（次/min） 麻醉前 15±3 14±6 1.247 0.214 

 麻醉后 21±5 15±4 7.84 <0.001 

平均动脉压 麻醉前 81±3 81±4 0.0 1.0 

 麻醉后 88±6 79±5 9.641 <0.001 

2.3 对比 2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

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1.43%（1/70）与参照组不良反应发生

率 4.29%（3/70）对比无明显差异（P>0.05）。见表 3。 

表 3 对比 2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[n=70(%)] 

分组 术后疼痛 术中心动过缓 后神经损伤 总发生率 

研究组 1（1.43） 0（0.00） 0（0.00） 1（1.43） 

参照组 2（2.86） 1（1.43） 0（0.00） 3（4.29） 

c2    1.029 

P    0.31 

3 讨论 

目前手术是治疗锁骨骨折的有效方式，但手术对机体神经末梢

机械性损伤，可引起伤口周围神经及中枢神经系统敏感性发生变

化，释放大量的炎性致痛物质，增加手术部位周围神经敏感性，加

重患者疼痛感，影响手术安全性。故选择良好的麻醉方式对手术进

展及患者预后尤为重要。本研究对锁骨骨折术患者分别采取颈臂丛

联合麻醉和单一臂丛麻醉，结果显示，研究组麻醉有效率 97.14%

高于参照组 78.57%（P＜0.05）。麻醉后研究组心率、呼吸频率、平

均动脉压均低于参照组（P＜0.05）。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无明

显差异（P>0.05）。说明颈臂丛联合麻醉较单一臂丛麻醉具有更佳

的麻醉效果，使患者生命体征更为稳定，安全性更高。究其原因为

臂丛麻醉临床常用的麻醉方法，其管理简单、适用性广，对深部肌

肉的阻滞效果良好[5]，对患者生理功能的影响甚微，但其对神经定

位的准确性具有较高要求，若定位失误，极易损害周围大血管、膈

神经以及迷走神经等。颈臂丛联合阻滞麻醉是臂丛麻醉、颈丛麻醉

完美整合，可对患者颈丛神经、臂丛神经与锁骨上神经支配的阻滞、

皮肤进行完全麻醉，确保手术区域的麻醉效果，利于手术操作的顺

利进行[6]；颈臂丛联合阻滞麻醉操作简便，只需通过局部注射麻醉

药物即可完成，不需要进行全身麻醉或硬膜外麻醉等复杂操作；与

全身麻醉或硬膜外麻醉相比，颈臂丛联合阻滞麻醉的创伤小，对患

者身体影响较小，术后恢复快，缩短住院时间；颈臂丛联合阻滞麻

醉不需要使用昂贵的设备和药物，可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，减轻患

者的心理压力；颈臂丛联合阻滞麻醉可减少手术操作引起的牵拉

感，减少疼痛感与应激反应，维持患者生命体征稳定。 

综上所述，对锁骨骨折术患者实施颈臂丛联合麻醉较单一臂丛

麻醉具有更佳的麻醉效果，对生命体征影响较少，不良反应少，值

得推荐应用。本研究尚存一定不足，样本量较少且为单中心研究，

未来可在多中心大样本中实施颈臂丛联合麻醉，观察其对患者神经

方面的影响、术后疼痛评分、术后镇痛持续时间及患者满意度等指

标，为有效麻醉提供科学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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